湖滨区水利局
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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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区水利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推动作用，不断夯实水利工作法治保障体系，推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现报告如下：
一、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切实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重要职责
2024年，区水利局始终坚持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局领导班子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局党组不定期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局党组书记带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决将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到实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局领导班子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并贯彻落实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和水利环境质量的行业强监管，坚守初心使命，奋力攻坚克难，推进美丽湖滨建设中书写了水利担当。    
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1.持续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加强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装备等保障机制。统一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证件管理。进一步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加快形成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我局全面实行行政执法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加强行政执法保障。
2.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进“三项制度”全面落实，规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行政许可等行为，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机制，做到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加强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工作，稳步推进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建设。
3.积极开展多种专项执法行动，切实加大河湖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我局不定期对重点领域、敏感区域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妨碍行洪、非法取水，侵占河湖、堤防、水库库容，毁坏水库大坝、非法采砂、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等水事违法行为和水利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今年以来，累计完成巡河1306次，其中区级河长巡河23次，乡级河长175次，村级河长1108次，均超额完成巡河工作任务。持续开展“四乱”工作排查整治，定期不定期对辖区内河道乱占、乱堆、乱建、乱采问题进行检查督导，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截至目前，排查发现问题4处，已全部整改完成。通过加大巡查和查处案件的力度，更好维护我县的水事秩序。
4.深化“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为加强对水利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管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何正常秩序，结合水行政监管职能实际。一是按照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计划，全年开展本部门抽查二次，跨部门联合抽查四次。重点对取水许可手续办理、在线监测计量设施运行、抽回灌水量统计、水资源税缴纳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现场查看了地热供水取水和尾水回灌管网连接情况。检查情况及结果公布在“双随机、一公开”平台，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截止目前完成三门峡公共信用信息双公示行政许可-法人16条；自然人信用承诺264000余条。 
5.积极贯彻法律法规，维护水事环境。全年批复水土保持方案17件，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19.5856万元；批复取水许可4件，其中新办理取水许可证2件，水资源税累计入库区级财政830.14万元。遥感监管工作有序开展，接收部级省级图斑共20个，已全部核查，并下达整改通知5份。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细化责任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各项依法行政工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执法公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二）持续推进水法律法规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宪法宣传日”等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网站学法网页、法制宣传专栏等媒体方式，送法进企业等活动，增强法制工作影响力。增加水政方面法律法规的知晓程度，扩大水法影响力。
（三）全面加强水利执法队伍自身建设。推动领导集体学法和干部法制培训工作，邀请法律专家，对我局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工作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业务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四）持续开展水利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采取日常管理与重点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整合执法力量，建立联动机制，加强部门配合，全局联动，严肃查处涉水违法行为，维护水生态环境安全。



